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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网上公开信息表 

评价项目名称 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 X射线检查系统 

评价类型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项目基本概况： 

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 2010 年 08 月 18 日，位于嘉定区

外冈镇恒永路 518弄 1号 A区、2号，法定代表人为杨葵。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汽车电机、控制器及

相关零部件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能源汽

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为满足生产工艺的需求，建设单位在 4#厂房 3层电力电子车间东南角设置 1台 micromex_180_V5.0 X

光检查系统(以下简称“X 射线检查系统”)，X 射线检查系统可用于检查电子电路板内部金属焊接情况。

以上 X射线检查系统均为自屏蔽裝置，装置采用铅板、铅玻璃、铁等材料进行屏蔽。 

以上 X 射线检查系统的使用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十

八条、第十九条规定，“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医疗机构

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其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经卫生行政部门验收合格

后，方可投入使用；其他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应当由建设单位负责依法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

可投入生产和使用。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组织的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国家

对从事放射性、高毒、高危粉尘等作业实行特殊管理。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建设项目职业病

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

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编制评价报告”。2024年 7 月，精进百思特电动（上

海）有限公司委托上海赛源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本建设项目进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嘉定区外冈镇恒永路 518弄 1号 A区、2号精进百思特电动（上海）有限公司原有厂区内。 

本项目所在地不位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地，亦不位于生态

敏感与脆弱区，周边无学校、托幼机构、医院、涉外领使馆、人口密集居住区等社会关注敏感区。 

评价项目组长 王磊 技术负责人 吴金贵 

过程控制负责人 郁新森 报告编制人 张靖 

审核人 张澄 项目组成员 张靖、胡基业、屠文佳 

评价结论及建议 

本项目配备的 1台 X射线检查系统属于Ⅲ类射线装置，依据《职业病危害因素分

类目录》(国卫疾控发[2015]92号)，该建设项目涉及职业病危害因素属放射性因

素。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分类，结合公司 X射线检查

系统使用情况综合判断，本项目 X射线检查系统属于职业病危害一般类的建设项

目。 

为了确保该建设项目的安全运行，并使各防护设计措施更为合理和优化，确保辐

射防护安全，提出以下建议： 

放射工作单位应当组织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两次检查

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2年，必要时可增加临时性检查。放射工作人员脱离放射工

作岗位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放射工作单位要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个人剂量

监测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a.职业史、既往病史和职业照射接触史； 

b.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评价处理意见； 

c.职业性放射病诊疗、医学随访观察等健康资料。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应包括：常

规监测方法和和结果等相关资料；应急或者事故中受到照射的剂量和调查调查报



 

 

 

告等相关资料。 

建议公司加强现场监督管理，严格要求所有从事放射工作人员在运行期间遵守射

线装置操作规程和辐射安全防护规章制度。相关操作规程及制度主要有：放射设

备操作规程；操作人员岗前培训制度；定期对工作场所及其周围环境进行防护检

测和检查制度；组织工作人员接受防护法规、专业技术的知识培训；个人剂量档

案以及相关的台账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3）公司应注意加强自主管理，制定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并保证制定的各项

防护措施、防护检测仪器均落实到位。应加强对职业放射工作人员的有关射线装

置操作规范和辐射安全防护知识的培训或再教育，进一步提高对专业技能和放射

防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4）公司制定的应急方案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有相应的预防、处理和现

场急救措施，并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应急救援的实施应有专门防护人员负责。组

织内应备有应急的急救药品和设备，放射性工作区域应有简明的应急处理措施指

南。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放射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5）在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将工作过程中可能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

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合同中写明。劳动者在履

行劳动合同期间因工作岗位或者工作内容变更，从事与所订立劳动合同中未告知

的存在职业中毒危害的作业时，应依照相关规定，向劳动者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

并协商变更原劳动合同相关条款。 

（6）建议公司设备维护每个月对放射设备的配件、机电设备和监测仪器，特别

是安全联锁装置，进行检查、维护、及时更换部件；个人剂量管理作业时，至少

有 2名操作人员同时在场，每名操作人员应配备一台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计应

并编号定人配戴，定期送交有资质的检测部门进行测量，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档案记录应建立运行、辐射环境监测记录、个人剂量管理及维修记录制度，并存

档备查；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预案中应包括事故预防措施、发生事故后的处

理措施和事故报告程序等内容。当发生或发现辐射事故后，当事人应立即向单位

的辐射安全责任人和法定代表人报告。事故单位应根据法规要求，立即向使用地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同意该项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为“（严重； 一般）”，

原则同意《评价报告》的相关内容，并按专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正式稿。 

报告完成时间      2024年 7月 30日 


